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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上海意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

务规则》），上海意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利科技”、“公司”）

就其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事宜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批准，并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泰证券”或“我公司”）提交了挂牌申请。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

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调查指引》），我公司对意利科技的财务状

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意利科技本

次申请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中泰证券推荐意利科技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调查

指引》的要求，对意利科技进行了尽职调查，调查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的基本情

况、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

发展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意利科技董事长、财务负责人、员工等进行了交谈，并同公司聘

请的上海市润和律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进

行了交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公

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

纳税凭证等；了解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

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意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尽职调查工作

报告》。  

二、内核意见  

1. 我公司内核小组成员按照《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分别对

项目小组制作的《意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阅，并对

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核实。认为：项目小组已基本按照《主办券商尽职调查

工作指引》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意利科技采用了实地勘察、资料收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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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完成调查工作；项目小组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就尽职调

查中涉及的财务会计事项、法律事项、业务和技术事项出具了调查报告。 

2.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等规则的要求，意

利科技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及整套申报材料，挂牌前拟披露的信息基本符

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3. 公司的前身上海意利科技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2015

年 9 月 21 日，有限公司以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

司近两年主营业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重大变更。公司满足“存续满两年”的

要求。 

公司主要从事向时尚业品牌商、制造商设计并出售个性定制生产供应链管理

软件以及提供软件服务。 

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公司严格遵照《公司法》的规定制定了《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建立健全了以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公司还制定了一系列的

规章制度，完善了财务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并能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公司满足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公司于 2011 年设立，设立时出资经上海锦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出具的沪锦航验字（2011）第 1541 号《验资报告》验证，经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公司共发生三次增资、一次减资，历次增资均有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增资减资程序合法合规。2015年 9月，公司以截

止 2015 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准，将上述净资产中的 700 万元折合为

700万股，作为意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净资产额超过股本（注册

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符合规定。公司满足“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

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与主办券商中泰证券签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中泰证券同意推荐意利科技进入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综上所述，意利科技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颁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九条的全部条件，内核小组同意向全国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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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推荐意利科技挂牌。 

三、推荐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意利科技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意利科技符合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设立已满两年  

2011 年 7月 26 日，郑国富、徐小勇以货币资金出资设立上海意利科技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万元人民币，股东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郑国富 货币 170.00 34.00 85.00 

2 徐小勇 货币 30.00 6.00 15.00 

合 计 200.00 40.00 100.00 

有限公司设立以来，历次增资等事宜均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公

司经营存续合法合规。 

2015 年 8月 6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喜专审字【2015】第 0954 号《审

计报告》，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的账面净资产值

为 7,749,354.05元。 

2015 年 8 月 8 日，中和谊出具中和谊评报字【2015】第 11107 号《评估报

告》，经评估，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有限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779.10

万元。 

2015 年 8 月 9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以经审计的净资产

7,749,354.05 元，按照 1：0.9033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的实收股本总额

7,000,000 元，股份总数为 7,0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其余 749,354.05

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日，全体发起人股东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并发出了关于召

开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5 年 8月 25 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喜验字【2015】第 0311号《验

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股份公司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

资本、实收资本为 7,000,000 元。 

2015年8月25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了第

一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为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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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徐小勇、吴基生、陆一平、陈迪臣；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为黄译

锋、张健；大会通过了《股份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公司规章制度。 

同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 

同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李树进为第一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同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监事会

主席。 

2015年9月21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股份公司核发了注册号为

310115001883331的《营业执照》。 

股份公司设立时，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郑国富 5,950,000 85.00 净资产 

2 徐小勇 1,050,000 15.00 净资产 

合计 7,000,000 100.00 - 

公司控股股东为郑国富，实际控制人为郑国富。 

郑国富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5,950,000 股，占意利科技股本总额的 74.75%，

通过淦绅琪合伙、淦嘉琦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200,000股，占意利科技股本

总额的 1.51%，合计直接、间接持有公司 76.26%的股份，处于控股地位，能够对

股东大会施加重大影响。股份公司成立后，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能够对公

司董事会的决策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未设立董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公司成立至 2015

年 9月 21日，由郑国富担任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 9月 21日，股份公司成立，

设立董事会，郑国富担任公司董事长，徐小勇、吴基生、陆一平、陈迪臣担任董

事。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董事会成员未发生变动。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未设立监事会，设有监事一名，自公司成立至 2015 年

9月 21 日，由徐小勇担任公司监事之职务。2015年 11月 6日，股份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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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监事会，黄译锋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树进、张健担任监事。至本报告出

具之日，公司监事会成员未发生变动。股份公司设立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公

司内部管理体系。 

因此，公司近两年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公司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了重

大变化。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公司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没有

改变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因此，公司存续时间可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

公司符合依法设立且存续已满两年的条件。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向时尚业品牌商、制造商设计并出售个性定制生产供应链

管理软件以及提供软件服务。 

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0,906,049.58 元、

9,228,121.44元，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00.00%，主营业务明确。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公司于 2011年 10月 8日成立，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未设立董事会，只设一

名执行董事，公司成立至 2015年 9月 21日，由郑国富担任公司执行董事。2015

年 9 月 21 日，股份公司成立，设立董事会，郑国富担任公司董事长，徐小勇、

吴基生、陆一平、陈迪臣担任董事。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董事会成员未发生

变动。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未设立监事会，设有监事一名，自公司成立至 2015 年

9月 21 日，由徐小勇担任公司监事之职务。2015年 11月 6日，股份公司成立，

设立监事会，黄译锋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树进、张健担任监事。至本报告出

具之日，公司监事会成员未发生变动。股份公司设立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公

司内部管理体系。2015 年 9 月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制定

了公司章程，构建了适应公司发展的组织结构；公司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

构；公司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由总

经理具体主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公司监事会是公司监督机构，负责检

查公司财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督等工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

事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备案。公司根据章程，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细则。公司三会的构成、高级管

理人员的产生、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在内容上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在程序上经过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合法有效。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为了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



                                                                           

6 
 

金、资产以及其他资源的行为，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

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利

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2011年10月，有限公司设立【注册资本200万元，实收资本40万元】 

2011 年 7 月 26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沪工商注名预核字第

01201107260046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有限公司名称为“上

海意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1年9月23日，上海锦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沪锦航验字

（2011）第1541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1年9月19日，有限公司已收到

全体股东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肆拾万元。全体股东以

货币出资。 

2011年10月8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了注

册号为31011500188333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有限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郑国富 170.00 34.00 85.00 货币 

2 徐小勇 30.00 6.00 15.00 货币 

合 计 200.00 40.00 100.00  

2、2012年2月，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2年2月2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郑国富将其持有的有限公

司30%的股权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程志伟。 

同日，郑国富与程志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2年2月6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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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郑国富 110.00 22.00 55.00 货币 

2 程志伟 60.00 12.00 30.00 货币 

3 徐小勇 30.00 6.00 15.00 货币 

合 计 200.00 40.00 100.00  

3、2012 年 3 月，有限公司缴足 200 万元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200 万元，实

收资本 200 万元】 

2012年3月20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决定全体股东将认缴的注册

资本按认缴比例和数额全部缴足。 

2012年3月20日，上海沪深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沪深诚会师验字

（2012）第3724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2年3月20日，有限公司收到

郑国富、徐小勇、程志伟缴纳的第2期出资160万元。 

 2012年3月22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出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郑国富 110.00 110.00 55.00 货币 

2 程志伟 60.00 60.00 30.00 货币 

3 徐小勇 30.00 30.00 15.00 货币 

合 计 200.00 200.00 100.00  

4、2014年1月，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3年12月10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程志伟将其持有的有限

公司30%的股权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郑国富。 

同日，郑国富与程志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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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13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郑国富 170.00 170.00 85.00 货币 

2 徐小勇 30.00 30.00 15.00 货币 

合 计 200.00 200.00 100.00  

5、2014年4月，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1,000

万元】 

2014年4月18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200

万元增至1,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股东郑国富、徐小勇以共同拥有的非专利

技术““MES生产制造执行管理软件技术”、“SCM生产供应链管理软件技术”

出资。其中郑国富、徐小勇分别拥有该两项非专利技术的85%、15%，分别对应

680万元、120万元出资额。 

2014年3月28日，北京海润京丰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海润评报

字（2014）第0336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2014年2月28

日，“MES生产制造执行管理软件技术”的评估值为350万元，“SCM生产供应链管

理软件技术”的评估值为450万元，合计为800万元。 

2014年3月28日，有限公司与股东郑国富、徐小勇签署了《财产转移协议》，

约定将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MES生产制造执行管理软件技术”、“SCM生产供应

链管理软件技术”的所有权转让给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1日，上海欣鹏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了沪欣会验字

（2014）第XP00184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4年3月28日止，有限公

司己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捌佰万元。出资方式为知识产权

（无形资产）。 

2014年4月24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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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郑国富 850.00 850.00 85.00 货币、知识产权 

2 徐小勇 150.00 150.00 15.00 货币、知识产权 

合 计 1,000.00 1,000.00 100.00  

6、2015年6月，有限公司第一次减资【注册资本200万元，实收资本200万

元】 

2015年4月20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

1,000万元减少至200万元，减少的800万元出资为股东郑国富、徐小勇的非专利

技术“MES生产制造执行管理软件技术”、“SCM生产制造执行管理软件技术”出

资。其中郑国富、徐小勇分别减少出资680万元、120万元。 

2015年4月21日，有限公司在《上海商报》刊登了减资公告。 

2015年6月5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喜沪验字【2015】第0024号《验

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5年6月5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 

此次减资的原因是，之前股东用作增资的非专利技术存在可能被认定为职务

成果。由于投入该项非专利技术的股东郑国富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东徐

小勇为公司监事，该技术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因此存在该项技术

被认定为上述股东在公司任职期间的职务成果，其权属属于公司。为维护股东的

利益及避免潜在的出资不实瑕疵，上述股东决定对该无形资产出资进行减资。减

资完成后，非专利技术的所有人郑国富、徐小勇同意将该非专利技术无偿转让给

公司，并由公司享有无形资产的所有权。 

2015年6月16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郑国富 170.00 170.00 85.00 货币 



                                                                           

10 
 

2 徐小勇 30.00 30.00 15.00 货币 

合 计 200.00 200.00 100.00  

7、2015年6月，有限公司第二次增资【注册资本500万元，实收资本500万

元】 

2015年6月22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

增加至500万元，新增300万元由股东郑国富、徐小勇分别以货币增资255万元、

45万元。 

2015年6月23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喜沪验字【2015】第0025号《验

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5年6月23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 

2015年6月30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郑国富 425.00 425.00 85.00 货币 

2 徐小勇 75.00 75.00 15.00 货币 

合 计 500.00 500.00 100.00  

（二）股份公司设立 

1、2015年9月，股份公司设立【注册资本700万元、实收资本700万元】 

2015年8月6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喜专审字【2015】第0954号《审计

报告》，经审计，截至2015年6月30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7,749,354.05元。 

2015年8月8日，中和谊出具中和谊评报字【2015】第11107号《评估报告》，

经评估，截至2015年6月30日，有限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779.10万元。 

2015年8月9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2015年6

月30日为审计基准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以经审计的净资产7,749,354.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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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0.9033的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的实收股本总额7,000,000元，股份总数为

7,000,000股，每股面值1.00元，其余749,354.05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日，全体发

起人股东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并发出了关于召开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

东大会的通知。 

2015年8月25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喜验字【2015】第0311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2015年6月30日，股份公司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为7,000,000元。 

2015年8月25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了第

一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为郑国

富、徐小勇、吴基生、陆一平、陈迪臣；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为黄译

锋、张健；大会通过了《股份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公司规章制度。 

同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 

同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李树进为第一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同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监事会

主席。 

2015年9月21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股份公司核发了注册号为

310115001883331的《营业执照》。 

股份公司设立时，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郑国富 5,950,000 85.00 净资产 

2 徐小勇 1,050,000 15.00 净资产 

合计 7,000,000 100.00 - 

2、2016 年 2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 796 万元，实收资本 7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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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日，股份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意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和

实收资本由7,000,000元增加到7,960,000元 ；同意淦嘉琦合伙本次现金合计投入

61万元，认缴股份公司新增注册资本40.67万元，其余20.33万元全部计入股份公

司资本公积；淦绅琪合伙本次现金合计投入83万元，认缴股份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55.33万元，其余27.67万元全部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 

2016年2月17日，股份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上海意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同日，淦嘉琦合伙、淦绅琪合伙与意利科技签署了《增资协议》。 

2016年3月10日，上海海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沪海峡验字【2016】

第【21002】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16年2月29日，股份公司已收到新增注

册资本合计人民币96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2016年2月19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股份公司颁发了新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310000583433333C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郑国富 5,950,000 74.75 净资产 

2 徐小勇 1,050,000 13.19 净资产 

3 淦绅琪合伙 553,300 6.95 货币 

4 淦嘉琦合伙 406,700 5.11 货币 

合计 7,960,000 100.00 - 

综上，公司设立的主体、程序合法、合规，公司股东的出资合法、合规，出

资方式及比例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与主办券商中泰证券签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中泰证券同意推荐意利科技进入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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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公司认为意利科技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条件。 

（六）挂牌公司股东中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我公司会同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就挂牌公司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及其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股

东工商资料、访谈挂牌公司股东、获取挂牌公司股东决策机构及其决策程序的证

明文件，登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获取挂牌公司股东备案信息、查阅挂

牌公司股东管理人备案登记文件等方式，核查了挂牌公司股东是否属于《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以及是否根据《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了备案程序。 

经核查，公司股东中不存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无需履行备案程序。 

四、推荐理由 

公司管理层团队、董事会成员在行业内均具有多年的研发及销售经验，能够

制定与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相吻合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销售，销售创新性较强，

财务总监具备较为丰富的财税经验，能够控制公司财务风险，为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提供财务保障。 

公司股改后，已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制定了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的任职资格。公司现代化的治理结构为公司日后的规范运营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持续上升，为日后盈利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五、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中泰证券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一）客户集中风险 

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对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分别为 77.98%、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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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名客户收入占公司收入总额较为集中，如果公司不能够有力拓展销售渠道，

单一客户个性定制供应链软件销售产生纠纷将对公司业务影响较为严重。 

（二）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净额为 874.06 万元，应收账款净额

占期末总资产的比重为 68.89%。应收账款余额中，1 年以内账龄款项占比为

66.62%，1-2 年账龄应收账款占比为 33.00%。同时，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

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是 1.32、2.28，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如果应收账款发

生坏账，将会对公司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 

（三）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郑国富，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95.00 万股，

占公司股份比例为 74.75%，担任公司董事长。如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

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业务发展方向、人事、财务、监督等实施不

利影响，可能给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带来一定的风险。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推荐意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的签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